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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作为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建集团”或“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

立财务顾问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对华

建集团本次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东建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3,813,517 股，发行价格为 20.2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79,999,989.59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8,163,207.35 元及对应的增值税进项税 489,792.44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 271,346,989.80 元。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已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对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众会字（2017）第

205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实施“现代建筑设计大厦信息化改造项目”。 

根据 2017 年 8 月 29 日公司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及 2017 年 9 月 28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暨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新增华建数创为现代建筑设计大

厦信息化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同意公司以现代建筑设计大厦信息化改造项目项

下募集资金中的人民币 8,94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华建数创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

成后，华建数创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9年6月30日，华建集团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60,814,911.42

元（其中募集资金本金 44,385,491.89 元，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16,429,419.53 元），华建数创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人民币 63,217,128.71 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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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募集资金本金 59,877,707.41 元，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3,339,421.30 元），另用于临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00,000,000 元，合计

募集资金余额为 224,032,040.13 元。 

二、本次拟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的情况 

公司已于 2017 年 10 月在前次新增华建数创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时，将募

集资金人民币 8,940 万元以增资方式注入华建数创，并开立募集资金专户进行存

储及使用。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该项募集资金共计产生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3,339,421.30 元。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92,739,421.30 元置换上述募集资金及其相应

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三、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的原因 

华建数创设立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为公司实施信息产业化的全资子公司。

为了提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代建筑设计大厦信息化改造项目”的实施效率，公

司于 2017 年 10 月新增华建数创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与公司共同开展募投项

目。其中，华建数创主要承担项目相关的平台开发及软件资源建设工作。 

2018 年 10 月 30 日，公司九届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建数创

（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混改方案》的议案，同意华建数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在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的同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2019 年 7 月 8 日，公司

与各增资方签订了《华建数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公司认为

随着华建数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开展，其已实现由主要服务于集团内部的全资子

公司向独立面向市场的经营实体的转型，其不再适宜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因募集资金 8,940 万元已作为增资款形成华建数创的注册资本，为了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本次拟以自有资金与该等 8,940 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及现金

管理收益共计 92,739,421.30 元进行全额置换。上述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

方案实施后，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基础得到的公司募集资金

余额为 253,554,332.72 元（包含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四、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认为“现代建筑设计大厦信息化改造项目”旨在提高公司整体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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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能力，不对外产生收益，对公司整体业绩的提升作用在短期内较难显现。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包括前述以自有资金置

换的募集资金）中的 21,063 万元变更为用于收购上海景域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景域园林”）51%股权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除了将使

用剩余募集资金 4,292.43 万元用于支付信息化改造项目中尚未对外支付的款项

外，公司仍将以自有资金继续推进公司的信息化建设。 

景域园林是一家以园林绿化设计及施工养护为核心业务的景观工程公司，其

业务领域与公司现有业务板块可实现互补，与公司现有的景观设计、水利设计等

板块结合可提高公司景观生态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的专业承包能力。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景域园林 51%股权，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从而为股东创造更多的收益和价值。 

五、变更的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收购上海景域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1%股权项目概述 

华建集团拟以 21,063 万元收购上海景域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1%股权，

同时，双方约定，交割日后股东按出资比例完成对景域园林人民币 10,000 万元

的增资，华建集团需对景域园林增资 5,100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总投资为 26,163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1,063 万元，剩余价款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补足。收

购完成后华建集团将成为景域园林控股股东。 

2、景域园林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景域园林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公司住所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86、88号202室 

法定代表人 牟万东 

注册资本 2,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2010275182045XJ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设计、施工及养护管理，苗木、花卉、五金建材、装潢材

料、机械设备、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五金工具销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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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理，室内装潢设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彩扩，摄影，环保工

程，市政建设工程施工，房屋建设工程施工，土石方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

专业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地基与基础建设工程

专业施工，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施工，水利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建筑

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古建筑园林施工，企业形象策划，商务信息咨

询，道路货物运输，旅游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企业资质 

1、 原为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壹级，2017年4月13日根据下发的《住房

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取消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核准行

政许可事项相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城【2017】27号，该资质取

消。 

2、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12月3日核发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为D231592527），有效期至2023年12

月2日，资质等级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 

3、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于2016年9月13日核发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沪）JZ安许证字（2016）220005-01），有效

期至2019年9月13日，许可范围：园林绿化。 

3、景域园林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刘东波 1,192.25 47.69% 

朱国宝 711.92 28.48% 

朱晨富 125.00 5.00% 

牟万东 200.00 8.00% 

杨  青 100.00 4.00% 

上海聚能湾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83.33 3.3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鸿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公司） 

45.50 1.8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广域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2.00 1.68% 

合计 2,500.00 100.00% 

4、景域园林的主要财务状况 

根据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众会字【2019】第 6181 号审计报告，景域

园林最近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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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资产总额 80,206.23 82,534.64 79,021.87 

负债总额 59,522.28 63,498.09 66,044.51 

所有者权益 20,683.94 19,036.55 12,977.35 

营业收入 26,325.30 65,598.15 64,136.45 

利润总额 2,207.70 8,187.55 7,166.24 

净利润 1,647.39 6,157.20 5,495.50 

5、本次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手方 

公司拟合计购买景域园林 1,275.00 万元出资额（对应景域园林 51.00%的股

权）。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为景域园林的自然人股东刘东波、朱国宝、牟万冬及杨

青。 

公司拟购买刘东波持有的景域园林 449.88 万元出资额（对应景域园林 17.99%

的股权）、牟万东持有的景域园林 75.47 万元出资额（对应景域园林 3.02%的股权）、

杨青持有的景域园林 37.73 万元出资额（对应景域园林 1.51%的股权）、朱国宝持

有的景域园林 711.92 万元出资额（对应景域园林 28.48%的股权）。 

6、交易标的作价及评估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对本次收购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19】第

1012 号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结论。即：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海景域园林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13,400,000.00 元。  

本次收购拟以评估结果作为基础，经协议各方协商，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1,063 万元。 

7、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方式及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拟以现金形式支付，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支付安排 支付金额（万

元） 

支付时点 

第一期 11,584.65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先

决条件均满足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第二期 2,106.30 满足约定条件且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后三十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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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2,106.30 满足约定条件且标的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后三十日内。 

第四期 2,106.30 满足约定条件且标的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以及标的股权减值测试结果意见正式出具后三十

日内 

第五期 3159.45 满足约定条件且标的公司在满足约定条件当年的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三十日内。 

合计 21,063.00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及风险提示 

（一）可行性分析 

1、景域园林在上海园林工程行业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客户资源相对丰富，

且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具有一定专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景域园林管理层对本次

收购行为持肯定态度，并愿意对未来业绩进行承诺。 

2、收购景域园林能助力公司实现“十三五”发展规划目标，补齐产业链短板，

拓展景观生态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的专业承包能力。 

3、该收购项目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既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又能增

加公司的每股收益，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风险提示 

1、应收账款收回及存货转化的风险 

景域园林的应收账款及存货占其资产总额比重较大，存在应收账款回收及存

货转让的风险。对此，公司将落实项目管理措施，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对项

目执行进行全过程监督，提升应收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 

2、商誉减值、承诺业绩不达标的风险 

如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景域园林经营管理不善，则会导致景域园林承诺

业绩不达标而引起商誉减值。对此，公司将加强后续整合管理、发挥协同效应，

力争促使景域园林达成业绩承诺目标。 

3、现金流短缺风险 

景域园林对资金的需求将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而逐步扩大，对资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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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逐步放大。对此，后续股东将同比例增资或提供股东担保。在规避风险的前

提下，纳入公司授信额度，降低融资成本。在维持正常生产经营现金流的前提下，

及时进行利润分红。 

七、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影

响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

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八、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置换原已投入华建数创的募集资金，并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为收购景域园林 51%股权项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9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置换原已投入华建数创的募集资金，并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为收购景域园林 51%股权项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前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

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同意将



8 

 

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认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并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监事会、独立董事均

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此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并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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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募集资金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胡  瑶                        张子慧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